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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6      证券简称：三维丝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87 

 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厦门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维丝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收到厦门证监局公司监管处出具的《关于对厦门

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问询函【2016】第 12 号，以下

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公司接到《问询函》后，高度重视，现就相关事项

说明如下： 

问题 1：2016 年 11 月 4 日，你司披露了《关于 2016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》的公告，称股东丘国

强提出的相关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

规则》规定，请说明无故免去罗祥波董事长、罗红花董事议案是否符

合你司《公司章程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，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否准确。 

回复：根据公司股东丘国强 2016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说明，提议

免去罗祥波、罗红花董事职务的原因为：罗祥波、罗红花为公司实际

控制人，罗祥波一直以来是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一身挑，独断专行，

压制其他董事、高管的不同意见，还经常扬言要对公司治理持不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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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者进行清理。丘国强还认为，罗祥波作为总经理，多年来，不勤勉

尽职，经营管理无方，内控混乱，公司原有的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下滑，

应收账款逐年递增，形成坏账的风险加大，这将给上市公司的平稳发

展造成巨大风险！此次更是变本加厉，一意孤行，违背《公司法》相

关精神，强行修改公司章程，企图巩固自己的控制地位，严重损害了

中小投资者利益。 

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看，中小股东参与投票的人数达到了

147 人，绝大多数支持免去罗祥波、罗红花董事职务，支持免去罗祥

波、罗红花董事职务的赞成票比例高达 59%，可见本次股东大会免去

罗祥波、罗红花董事职务并非公司主要股东之间的控制权争夺，而是

在市场化的环境下，广大股东对于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主动选择。 

因此，公司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免去罗祥波、罗红花董事职务，

不属于无故免除董事职务，不违反《公司章程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。

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前后，已经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存在信

披失实或披露不准确的情况。 

问题 2：独立董事未对你司提名、任免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，请说

明是否符合相关法规和你司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 

回复： 

公司在发出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后，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独立董

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独立董事认为，本次临时提案属于股东

直接向股东大会提出的提案，从程序上独立董事不需要发表意见。根

据 2016 年 11 月 25 日独立董事郑兴灿、王智勇、陈锡良出具的说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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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：‘单独或者合

计持有公司 3%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

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。’丘国强先生依据上述有关规定提

交的临时提案，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披

露了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告。 

  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：‘（一）董事候选人的提名采取以下方式：

1、公司董事会提名；2、单独持有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%以上有表决权

股份的股东提名。’因此，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需要

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，但通过股东提名候选人的方式不属于独立董

事发表独立意见的职权范围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8.1.4 条：‘董事会

决议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（一）；（二）；（三）；（四）；（五）；（六）

需要独立董事、保荐机构事前认可或者发表意见的。’但丘国强先生提

交的临时提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，未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

董事会会议审议、未形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，因此，该临时提案不

在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职权范围。 ” 

公司认为，独立董事主动选择不发表意见，不影响股东大会程序

的正当性，不影响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。 

问题 3：2016 年 2 月 2 日， 你司在《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系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修订稿》中披露，被收购

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、你司现任董事长廖政宗及受其控制的厦门坤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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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贸有限公司出具承诺：本次重组，……，保证不联合其他股东通过

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等方式选举和罢免现任董事会成员。请说明廖政

宗、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是否违反了上述承诺。 

回复： 

根据廖政宗先生提供的声明，廖政宗、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与

三维丝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书面或口头的一致行动协议，未建立实质

上的一致行动关系；廖政宗、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不是本次股东大

会的提案人，没有主动寻求罢免公司董事；廖政宗、厦门坤拿商贸有

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是出于完善、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而做

出的独立判断。因此廖政宗、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并未违反相关承

诺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

 




